
青岛企业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

产品名称 青岛企业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

公司名称 青岛隆腾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长城南路6号首创空港国际
中心2-322室（注册地址）

联系电话  18053218912

产品详情

一、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到比较合自己眼缘的东西，想要直接拿来做商标用。但是否可以直接用作商标要
看是否侵犯他人的在先权利，不然即使提起注册申请也是有缘无分，原权利人一旦维权是可以阻碍你商
标的获得的。实在难以割舍，可以取得授权或其他合法渠道解决。

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，这点确立主要有两点：

一是避免权利冲突，保护在先权利人的合法权利。在先权利一旦产生或者确定，即应当收到法律的尊重
和保护。他人基于《商标法》在后获得商标权不应对在先权利造成侵犯或损害。

二是避免混淆，保护相关公众的利益。商标的基本功能在于区分商品或服务的来源，如果在后申请注册
的商标与他人享有在先权利的商号、作品、姓名、外观、设计等相同或近似，就可能导致相关公众对商
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或误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特定关系，从而损害相关公众的利益。

本条款对于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予以保护，以制止恶意抢注行为，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，是对
商标注册制度的有效补充。

青岛隆腾咨询专注于青岛市科技项目申报、全国范围资质认证、知识产权申请 免费咨询0532-80962126

合作电话：李老师18561633305 关注公众号“A企业助手”了解更多最新政策资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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